黑龙江工程学院辅导员岗位调动审批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现工作部门
	
	职    称
	
	专    业
	

	借调部门
	
	调动期间是否带班
	
	联系方式 
	  

	调动期限
	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调动原因
	

	调出部门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	调入部门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	学生工作部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	人事处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	组织部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	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：

	备注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注：根据《黑龙江工程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：辅导员因特殊原因暂时脱离岗位的，一周以内须经所在学院主要领导批准；一周以上一个月以内的须报学工部门、人事部门、组织部门批准；一个月以上的须报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批准。
